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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关于
印发《重庆市地方铁路建设工程材料构件

设备产品进场质量验收监督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渝交规〔2024〕11 号

市交通执法总队，各地方铁路工程建设单位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地方铁路建设工程材料构件设备产品进场质量验

收监督管理办法》已经我委 2024年第 10 次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，

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

2024 年 12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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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地方铁路建设工程材料
构件设备产品进场质量验收监督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地方铁路建设工程使用的材料构件设备产

品的进场质量验收工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《铁路建设

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履

行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职责的地方铁路工程项目的材料构件设备

产品进场质量验收管理活动。

第三条 地方铁路建设工程使用的材料构件设备产品，应当

符合有关产品质量和建设工程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，并符合

设计文件和合同要求。

第四条 建设单位、代建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

单位等单位依法对地方铁路建设工程使用的材料构件设备产品

质量承担相应责任。检验检测单位对地方铁路建设工程使用的材

料构件设备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结果负责。

第五条 建设单位、代建单位应当加强对材料构件设备产品

供应的管理，严格控制进入项目的产品质量，建立健全采购、进

场质量验收、检查检测制度，规定必要的检测频次、检查内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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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人员及考核机制，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选定供应商和材

料构件设备产品，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材料

构件设备产品。

第六条 设计单位应当保证设计质量，在设计文件中选用的

材料构件设备产品质量要求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铁路行业

规范的规定。采用符合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规定的新

材料，应在设计文件中明确其进场质量验收的具体技术要求。

第七条 施工单位应当加强材料构件设备产品质量进场、使

用等关键环节的管控，建立并完善使用管理制度和质量保证体

系，配备相应的进场质量验收机构、人员和检验检测设备，明确

岗位职责和验收程序，严格落实采购、进场验收、质量检测和标

识、储存、保管、发放、台帐记录、档案资料汇总等管控制度，

保证材料构件设备产品质量满足规范和设计要求。

在产品使用过程中，施工单位应当加强对材料构件设备产品

控制性指标的动态检测，加强使用的变更管理，料源变更、材质

发生变化的，应当上报建设单位（或代建单位）批准后方可使用。

第八条 监理单位应当充分发挥材料构件设备产品进场监

管责任，按照有关检测项目、频次和要求进行试验和检测，必要

时抽样送交经认定的检验机构进行检测。验收不合格、抽样检测

不合格的，应当立即要求施工单位清退出场，并将相关记录留存

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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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国家和市级有关法律、法规及标准规定实行材料构

件设备产品进场见证检验的，必须在建设单位或者监理单位监督

下现场取样，并送具有相应资质的质量检测机构进行检验检测。

试样的取样封样、送检委托、检测报告出具和资料留存等事项可

以参照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

57 号）办理。

见证人员和取样人员对取样和送检的材料构件设备产品试

样的代表性和真实性负责。

第十条 进场材料构件设备产品在工地试验室检验检测时，

工地试验室应当严格按照现行有效的国家、铁路行业和市级相关

标准、规范和规程，在资质许可范围内独立开展检测工作，保证

试验检测结果真实、准确，并按规定做好试验、检测资料的签认

和归档工作。

第十一条 检验检测机构要认真落实质量终身责任制，保持

人员、仪器设备、检测场所、质量保证体系等方面符合工程质量

检测资质标准，建立健全样品管理制度、档案管理制度、仪器设

备维护管理制度，不断提高业务水平，对进场材料构件设备产品

检测数据和检测报告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

第十二条 地方铁路建设、代建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检验

检测等单位在进场材料构件设备产品质量验收中发现质量问题

时，应当立即采取措施，确保工程使用的材料构件设备产品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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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。对于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和假冒伪劣的产品，发现单位应当

及时向工程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

构报告。

第十三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地方铁路建设工

程材料构件设备产品进场质量验收的行业监督管理；市交通运输

综合执法机构依法对参建单位材料构件设备产品进场质量验收

制度、质量保证体系及其运行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必要时可以

对进场产品进行质量监督抽检，并对有关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

处理，按有关规定及时向有权查处单位移交超出自身职责权限的

违法违规问题线索。

地方铁路建设工程各参建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市交通运输主

管部门和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依法开展的材料构件设备产

品进场质量验收监督检查。

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地方铁路建设工程使用的材

料构件设备产品质量都有权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检举、控告、

投诉，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受理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